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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信托信息公开办法（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2023年12月29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决定》。新修改的慈善法对慈善信托的信息公开作出了新的规定。为贯彻落实新修改的慈善法，经充分研究论证，民政部会同金融监管总局起草了《慈善信托信息公开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
二、主要内容
《办法》共二十五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慈善信托信息公开的主体。规定国务院民政部门及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及其派出机构，根据法定职责，依法公开慈善信托相关信息，并对慈善信托的受托人（以下简称受托人）履行信息公开义务进行监督。要求受托人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同一慈善信托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受托人时，由承担主要受托管理责任的受托人履行信息公开义务，并要求在信托文件中予以明确。
（二）关于慈善信托信息公开的内容。按照慈善信托设立、变更、重新备案、终止等环节，逐个细化民政部门、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和受托人信息公开的内容、时限等要求，确保《办法》可操作、可落地，提高慈善信托信息公开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使各主体公开的信息形成“程序上相互衔接、内容上相互补充”的完整体系，以便社会公众全面了解慈善信托相关情况。
（三）关于慈善信托信息公开的监管。明确民政部门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慈善信托信息公开的监管职责和处罚措施。鼓励单位和个人对慈善信托信息公开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投诉、举报，鼓励公众、媒体予以曝光，对慈善信托信息公开形成多元监督。









